附件4
参展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 

	地    址
	 
	邮  编
	

	电    话
	 
	传  真
	

	负责人
	
	手  机
	

	联 系 人
	
	手  机
	

	E-mail
	
	网  址
	

	租用展位
	标准展位        个，展位号：         号。

	参展产品
	

	备  注：
1、参展方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和管理，遵守大会各项规定；承诺不展出假冒、伪劣及侵权产品、不转让、转租展位、不提前撤展等，如有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处罚直至清理出场或扣押展品；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商自负。 
2、参展方若因自身原因不能参展，所交参展费用不退。 
3、为确保展会总体形象和效果，组委会保留最终调整参展商展位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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